
附件 1： 
 

 

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认购及交易的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 

 

 

为使客户充分了解债券认购及交易风险，客户申请开通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债券”）合格投资者相关认购及交易权

限时，会员应当核实客户资质，制定并与客户签署《仅限合格投

资者参与认购及交易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风险揭示书》（以下简

称“《风险揭示书》”），向客户充分揭示参与债券认购及交易可

能面临的风险和损失。《风险揭示书》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

容： 

一、合格投资者可以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全部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认购及交易，合格投资者买入信用评级较低、发行人资质

较差的债券，可能面临较大的风险。 

二、公众投资者可以参与认购及交易的债券出现《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第 2.3 条所列以下情

形之一的，公众投资者将不能继续买入该类债券，合格投资者继

续参与该类债券认购及交易的风险相对较大： 

（一）债券信用评级下调，低于 AAA 级； 

（二）发行人发生债务违约，延迟支付本息，或者其他可能

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三）中国证监会及本所根据投资者保护的需要规定的其他



情形。 

三、仅限合格投资者买入的债券可能存在较大的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类风险。客户在参与认购及交易前，

应当充分了解该类债券的相关风险以及债券发行人的相关情况，

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实际需求及风险承受能力，审慎考虑是否买

入。 

四、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认购及交易的债券存在信用评级下

调，发行人盈利能力恶化以及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该类债券存在无法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按时足额还本付息的

风险，可能给客户造成损失。 

五、客户应当特别关注债券发行人发布的债券投资者适当性

安排调整公告，及时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市公司网站以及证

券公司网站等渠道获取相关信息，审慎作出投资决策。 

除上述必备条款外，各会员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在《风险揭

示书》中对合格投资者参与债券认购及交易存在的风险做进一步

列举。 

《风险揭示书》应当以醒目的文字载明：本《风险揭示书》

的提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能详细列明债券认购及交易的所有

风险。 

会员应当与客户以书面或者电子方式签署《风险揭示书》，

客户应当确认已知晓并理解《风险揭示书》的全部内容，承诺其

具备合格投资者资格，愿意承担投资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认购及

交易债券的风险和损失。 

 


